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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

我国的适用研究
张驰然

摘 要 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极大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了更好的应对此现象的发生，保护债权人的自身利益，各国立法先后规定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实现在股东与经

营相对人之间的相互责任和义务。2005 年 10 月 27 日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文简称《公司法》，第 20 条规

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遗憾的是《公司法》涉及法人人格否认的条文较少，对于具体适用该制度的情形、适用要件、适

用程序等也没有规定，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实践中比较混乱。而现实中股东滥用公司法独立人格的情形屡屡出现，为保

护债权人的利益，本文认为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实施中的问题进一步研究确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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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作为市场运行的重要主体，对市场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其中，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被公认

为公司法实践的两大原则，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有些公司

股东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对两大责任存在滥用的问题，造成

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严重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法院如果还是坚持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人格独立原则，这样就使

得相关具有利害关系的股东置身事外，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和

权威。

纵观现今民商事活动的现状，损害私利公利现象仍旧频发，

如若救济，从而使得公平正义得以实现，尚需援引与适用公司人

格否认制度。

笔者结合民商审判实践，在国内外司法适用实践综述研究的

基础上，坚持公司人格否定制度的法理逻辑，按照《公司法》的立

法旨意，结合具体适用情形、适用要件、适用程序方面已经出现以

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展开调研，进而对这类问题的解决与处理，法

人人格否认在适用中的完善做出梳理和论证，以期能使这项法律

制度在司法适用中发挥其最大的用处，从而保护债权人的更大合

法利益，维护经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法人人格否认的基本含义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英美国家把其称为“揭开公司面纱”；大

陆法系中称为“直索责任”。在我国，学界对其的概念也有不同的

阐述。著名理论学家朱慈蕴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指的是为了

防止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司债权人的利

益，根据具体的法律特定事实，否认公司和背后股东各自独立的

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从而要求公司的股东对公共利益和公司

债权人的利益负有直接责任，最终实现公司运行中的公平和公

正，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

也有其他学者认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就是为了保证公共权

益和债权人利益，确保公司运行的公平公正，在面对公司股东出

现危害债权人的情况下，应该不用考虑公司股东的独立人格，要

求公司股东对债权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其实公司法人人格是指法人作为一个类似于自然人的整体

参与法律关系，取得权利义务的一种资格。当公司具备了法定条

件，依法定程序登记就具备了法人人格。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

一样是独立存在的，当一个公司具备了独立的人格以后，就取得

了自己的独立的责任能力。人格作为一种资格，是一个事实判

断，只存在人格的有无，而没有人格的大小。

所以在笔者看来，法人人格否认不是对法人独立权利义务资

格的全面否定，也不是要否定法人的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是

指当存在股东借助公司独立人格滥用股东权利，从而造成社会公

众利益和债权人利益损失的时候，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追究

股东滥用权利的连带清偿责任。如果简单按照文意解释，那就是

要否认公司法人的人格，就是公司已经没有资格成为公司，即就

是要暂时的使公司注销，不存在，然而这与创设公司法人人格否

认制度是为了“弥补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缺陷”这一本意是相违

背的。显然，并不是要否认公司法人人格，而是为防止滥用权力

的股东逃避责任，来追究其无限清偿责任的。因此，法人人格否

认制度的实质是股东的有限责任，而不能将股东有限责任与公司

人格混为一体，也不要否定能将股东有限责任作为公司人格的构

成要素进而否定公司法人人格。但是介于我国已经引进并沿用

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这一概念，故我们可以不对其做简单的文

意解释，而要追其深刻内涵。正如郭升选教授所说“较清楚的表

述应该称其为：‘公司独立责任（能力）的个案打破’。但是，由于

我国公司立法已经确立了股东以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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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认同了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故从另一方面可表述为：‘股东

有限责任（原则）的个案打破’”。

二、法人人格否认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公司法》，增加了“公司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该条款明确规定：作为公司股东，应该遵守

公司章程和行政法规，积极行使股东权利，严禁滥用公司职权，不

能够对公司债权人的权益进行损害。如果一旦公司股东出现损

害公司债权人权利的行为，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的有限责任和法人独立地位对公司债权人利

益造成损害的，应该承担连带责任。通过确定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制度，不仅可以减轻滥用股东有效责任和公司人格的现象，同时

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健康发展。

另外，新《公司法》对一人公司股东滥用法人资格，实行了举

证责任倒置原则，这一原则将对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达

到有效遏制与防范。

此外，在学者程谷看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作为一种制度确

立下来，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它是当前世界最为激进的一种

立法体例。不论是在英美体系还是在大陆体系，公司法人人格否

认制度都是存在的，但是缺少一定的成文法的规定，很多都是在

特别法律或者判例当中适用，而我国在公司法中对其用特别条款

加以界定是一种创新。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的法律制度，对经济社

会生活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虽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新

公司法中得到修订和确立，但是缺少详细的法条规定，因此在条

款适用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三、法人人格否认在适用中的完善

鉴于当前法人人格否认在适用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学者陈

渊曾述：“最高人民法院应该通过司法解释的基本形式对公司法

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使用进行系统的界定。我们都知道，成文法有

着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尤其是对于还不够成熟的新规则、新

规定来说，只能够做一些操作性较差的原则性规定，从这个方面

看，很难和判例法的弹性和灵活性相对比。然而，源于成文法制

度的普遍性特点，针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要想在司法实践

中充分运用该制度，就必须对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进行类型化概

括，从中找到其共性规则，使之上升为一般的法律规范。”虽然新

《公司法》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比较简单，缺乏可操作性，存

在许多不足之处，但鉴于每一部法律的权威性、确定性。笔者不

主张重新修改公司法，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完善；而认为，我

国亟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部与法人人格否认相关的司法解

释。

有学者认为，为遏制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滥用的情况，主

张采取列举式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应作概括式规定，因为

目前我国法人人格否认滥用行为表现尚不充裕，可暂不作列举式

规定，以使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在立法上呈开放性体系。 笔者认

为，现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纷繁复杂形式多样，结合法律适用的相

关要求，立法模式应将列举式附以概括式。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内容尤为复杂，不同国家在制度制

定和适用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主要涉及到的是制度的适用

场所和适用条件。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司

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在充分体现法律公平正义的前

提下，借鉴国内外的优秀经验，把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如欺骗

债权人、规避合同义务、规避法律等，修订完善到相关的司法解释

中，同时明确规定，一旦出现上述等情况，股东或者相应的问题出

现者应该承担所有的责任。此外，还应该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主

体条件中补充因滥用法人人格而受到损害的社会或其他公共利

益群体；结果要件中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修改为“损害债权

人利益，公司无力承担时”。这样可以对债权人保护更为广泛，更

为全面。使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有了成文法上的根据而更具有可

行性，更具有了可操作性。

四、结语

笔者以浅见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含义予以浅谈并对我国

司法实践进行分析，力争展现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我国适用

的关键性和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法人人格否认适

用中存在的问题的完善建议。笔者以为，以现实情况，我国当前

实践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合理方案就是出台相对细化的司

法解释规范。执行中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追加滥用法人人

格的股东，在我国实践中，这个方案最具有时效性，同时面对大量

的无法解决的公司执行案件和未实现的债权，执行追加程序无疑

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说，不管是从实践一项制度还是从解决

实际问题的角度，都应完善执行追加程序。纵观全文，我国法人

人格否认的适用还存在很多问题，诸多难点、疑点无法解决。因

此，亟需出台一部规定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适用法人人格否认

制度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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